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由原四川大学、原成都科技大学、原华西医科大学三所全国重点大学于1994年4月和2000年9月两次“强强合并”组建而成。原四川大学起始于1896年创办的四川中西学堂；原成都科技大学由1954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建立的成都工学院发展而来；原华西医科大学的前身是1910年美国、英国、加拿大的基督教会组织在成都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现任校党委书记杨泉明教授，校长谢和平院士。
    四川大学地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天府之国”的成都市区。学校设望江校区、华西校区和江安校区，占地面积7050余亩，校舍建筑面积235万平方米。校园环境幽雅、花木繁茂、碧草如茵、景色宜人，是读书治学的理想园地。
    在长期的办学历程中，学校形成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扎实的办学基础和以校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校风“严谨、勤奋、求是、创新”为核心的川大精神。张澜、吴玉章曾任校长，朱德、杨尚昆、郭沫若、巴金、童第周、周太玄、刘承钊、冯友兰、朱光潜、李劼人、魏时珍、恽代英、王右木、江竹筠、柯召、张铨等，曾在此求学或传道授业。2001年评选的古今110位“四川文化名人”的近代50人中，有36人为川大校友；两院院士中50人为川大校友。
    四川大学是国家布局在中国西部的高水平研究型综合大学。学校设30个学科型学院，建有研究生院、海外教育学院、成人教育学院和网络教育学院。学科覆盖了文、理、工、医、经、管、法、史、哲、农、教等11个门类，有15个国家重点学科，66个部省级重点学科，27个一级学科博、硕士学位授权点，213个博士点，330个硕士点，8个专业学位点，118个本科专业，2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6个国家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及课程教学基地，1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学校围绕创建一流研究型综合大学的新奋斗目标，确立了“以人为本，崇尚学术，追求卓越”的现代大学办学新理念，探索建立了“以学院为管理重心，以教师为办学主体，以学生为育人中心”的管理运行新机制，进一步提出了造就“具有深厚人文底蕴、扎实专业知识、强烈创新意识、宽广国际视野的国家栋梁和社会精英”的人才培养新目标，形成了以“本科生教育为基础，研究生培养和科学研究为重点，其他办学形式为补充”的办学新格局。截止2006年7月，学校有全日制普通本科生35523人（含示范性软件学院本科生1010人），硕博士生16117人，外国留学生565人。此外，学校还有成人高等教育学生和网络教育学生。
    截止2006年7月底，学校有在职教职工10617人，其中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9人、特聘院士22人（现有23人），文科杰出教授2人，理科杰出教授1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学科评议组成员17人，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3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2人和讲座教授4人，教授（级）1195人，副教授（级）2204人。
    四川大学是国家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5个，国家技术转移中心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及网上合作中心13个，卫生部重点实验室3个，省级重点实验室45个，“985工程”科技创新平台8个、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3个，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4个，国家级临床研究基地3个，医疗技术精湛的附属医院４所。学校在文学、史学、宗教学、数学、材料、能源、化工、轻纺、生物学、口腔医学、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等方面都有雄厚的科研实力，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005年，全校科研总经费达到7.015亿元，其中理工医科研经费超过6.5亿元，社科经费达到5018万元；学校是全国高校6家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之一、全国10个知识产权保护试点大学之一，学校科技园是国家最早批准的15个国家大学科技园试点之一。
    四川大学图书馆藏书550万余册，校博物馆是国内高校仅有的综合性博物馆，珍藏文物4万余件。自然博物馆收藏动、植物标本60万余件（份）。建有校史展览馆。学校体育场馆设施齐全、设备先进。学校建有校园网、分析测试中心、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档案馆、国家外语考试、出国留学人员培训机构等，并主办了40种面向国内外发行的学术刊物，与150余所国外知名大学、教育机构和基金会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
    目前，四川大学正抓住创新型国家建设、新一轮高等教育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性机遇，按照“科学发展，重点跨越，造就英才，引领社会”的指导方针，通过实施“科技跨越行动计划”、“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人才强校计划”、“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和“本科教学‘412’质量工程”等，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中国一流的研究型综合大学。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具有悠久的历史，与四川大学源起同步。文学院历任院长有向楚、朱光潜等学术名家，中文系历任主任有刘大杰、潘重规、杨明照等著名学者。新中国成立以后的 20 世纪 50 年代院系调整，撤消文学院建制，分为中文、外文、历史等系。1994 年恢复文学院，包括中文、历史等系。 1998 年又进行调整，将原四川大学中文系与原四川大学新闻学院组合建成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目前，学院下设中文系、新闻系、广告系、广播电影电视系、比较文学与对外汉语系 5 个教学单位和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汉语言文学研究所、新闻研究所等 10 个科研机构。 

 学院拥有高水平师资队伍。现有教职工 134 人，其中教授 46 人，副教授 29 人，博士生导师 29 人。他们中有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 1 名，长江学者 1 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1 人，国家社科基金评委 1 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1 名，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 人，教育部 “ 跨世纪优秀人才 ” 及 “ 新世纪人才 ”4 人，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 12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者 12 人。 

 学院以建设高水平研究性学院、培养高层次人才为目标，形成了从本科到硕士、博士的多层次办学体系。现有在站博士后 33 名，博士生、硕士生 1182 人，本科生 1169 人，研究生与本科生比例为 1 ： 1 。 

 学院现有 6 个本科专业（汉语言文学、对外汉语、新闻学、编辑出版学、广告学、广播电视新闻学）， 15 个硕士点， 14 个博士点（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艺与传媒、文化批评、文学人类学、佛教语言文学、广播影视文艺学、新闻学）；有 1 个中国语言 文学 博士后流动站；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 2 个国家级重点学科， 1 个 “211” 工程重点建设学科， 1 个国家 “985 工程 ” 创新基地， 1 个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 1 个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 1 个省级重点学科， 1 个省级本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学院已经逐步形成了富有特色且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学科群，其中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两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在全国高校名列前茅，新闻学为西部唯一的博士点。 

 学院图书馆拥有丰富的图书资料，设有工具书室、流通书室及期刊室，藏书 10 万余册；有 1 个四川大学“ 523 实验室工程”建设项目——四川大学传播技能实验室，现有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300 多台件。 

 学院自 1998 年以来，在教学与科学研究上取得长足进步。先后荣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奖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3 项；获四川省政府社科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6 项，三等奖多项；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社科项目共 40 多项，出版了众多高质量的学术专著，在国家级核心刊物及 CSSCI 上发表大量学术论文。先后创办《中外文化与文论》、《汉语史研究集刊》、《新国学》、《比较文学：东方与西方》（英文刊物）、《中国俗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新闻传播研究》等刊物，其中《中外文化与文论》、《汉语史研究集刊》被教育部确定为 CSSCI 来源期刊。学院还成立了海外教育中心，积极参与海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与美国、加拿大、英国、荷兰、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的数十所著名高校建立起了合作交流关系，新加坡本、专科合作办学项目及美国哈佛大学交换学者与学生项目已实行多年。 

 当前，全院师生正以饱满的热情，积极投入到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之中，努力创建西部一流、全国领先的高水平研究型学院，为西部大开发和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07年“博士研究生课程”在职人员研修班
招   生   简   章
根据国家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四川大学研究生院的有关规定，经四川大学批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和江西省科学院于2007年在江西举办“在职人员修读博士研究生课程班”，面向高等院校和社会各界在职人员招生。

一、报名条件与入学资格
有硕士学位或研究生课程班结业证者；有大学本科毕业文凭者,须工作两年，且结合本职工作发表有一定价值的学术论文，或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在职人员。经考核合格，准予入学。
考核的主要内容：政治表现、专业基础知识、工作和科研情况。凡被录取者，应填写《四川大学接受在职人员修读博士研究生课程申请表》。
二、招生专业及方向
新闻学；文化与传媒；文艺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对外汉语）；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专业。
三、课程设置
主要课程严格按照在校博士生的培养方案设置，分为一级学位平台课、专业课、选修课。
四、培养方式与办班类型、学习时间
培养方式：实行导师制。按所报修读专业和方向分配指导教师，导师均由理论功底扎实且具有丰富的教学、科研和实践经验的博导、教授担任。学员在导师指导下，通过导师授课、研讨与自学相结合，达到全面提升理论水平、业务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的目的。
办班类型：1、脱产跟读班；2、业余班。
学习时间：两年。
五、收费标准：
（1）报名费及入学资格审查费为1000元人民币，该费用在学生报名及申请入学时缴纳，如果学生未能通过资格审查，该费用全额退还。如果学生通过资格审查后，因个人原因不能参加学习者，该费用不退还。
（2）第一阶段课程学杂费共计为 35000元人民币，该费用在学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一周之内缴纳。

（3）第二阶段论文指导及论文答辩、学位申领等费用另计。
注意：在收到学员报名申请并经评审后向学员寄发录取通知书，开班上课前学员将学费缴至四川大学汇款帐号。

六、结业或授位
①学员学习期满，所学课程考试合格，达到培养方案规定的要求，由四川大学研究生院发给“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课程研修班结业证书”；

②授位：若学员符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位要求及《四川大学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博士学位实施细则》的规定，可申请相应专业的博士学位。

七、入学程序
第一阶段：报名提交申请材料
            填写完整的正式入学申请表

            最高学位证书复印件

            个人简历

            近期二寸免冠照片6张

            身份证复印件2份

            报名费及入学资格审查费人民币1000元

第二阶段： 校方资格审查

                  所有资料将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评定及审核。

第三阶段： 录取通知，正式入学

通过入学资格审核的学员，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发放录取通知书。在开学前按照规定时间缴纳学费后，将成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研班的正式学员。

八、报名时间、地点
时    间：2007年3月21日起
地    点：江西省南昌市上坊路382号（江西省科学院物理楼五楼）

联 系 人：冷老师  黄老师

联系电话：（0791）8177843   8176179                                            

E-mail:huangyan0228@163.com

                      江西省科学院继续教育中心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大学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
人员硕士、博士学位实施细则》
博士学位的申请与授予
 

资格审查：
    (一)申请人必须已获得硕士学位，并在获得硕士学位后工作五年以上。

    (二)申请人应在教学、科研、专门技术领域做出突出成绩，在申请学位的学科领域独立发表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两篇权威核心期刊），或出版过高水平的专著，其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级或省部级以上奖励。

    (三)具备申请博士学位基本条件的同等学力人员，应当在学位授予单位规定的期限内，向学位授予单位提交以下材料：

    1. 硕士学位证书；

    2. 最后学历证明；

    3. 准备申请博士学位的学位论文；

    4. 公开发表的有关学术论文，出版的专著，以及科研成果获奖的证明材料；

    5. 申请人所在单位向学位授予单位介绍申请人的简历、思想政治表现、工作成绩、科研成果、业务能力、理论基础、专业知识和外语程度等方面情况的材料(加印密封)；

    6. 两位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专家的推荐书(加印密封)，其中至少有一名博士生指导教师；

    学位授予单位应在规定的期限内，组织专家小组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对已确定具有申请资格的申请人，按本规定第十条的要求进行同等学力水平的认定。

同等学力水平认定：
    学位授予单位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认定申请人是否具备博士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水平。

    (一)对申请人完成本职工作，在教学、科研、专门技术等方面做出成绩的认定。

    (二)对申请人专业理论基础、知识结构及水平的认定。

    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应对已经资格审查合格的申请人，按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组织考试。自通过资格审查之日起，一年内完成全部课程考试，且成绩合格。未通过课程考试者，本次申请无效。并在资格审查之后三年内以四川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在培养方案规定的论文（按照在校博士生授位发论文要求）

    对于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有重要的著作、发明、发现或发展者，经有关专家推荐，学位授予单位同意，可以免除部分或全部课程考试，直接申请参加博士论文答辩。

    (三)学位论文水平的认定。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应在申请人通过全部课程考试后的一年内完成。学位授予单位应指定博士生指导教师对申请人的论文进行必要的指导。

    1. 论文要求及科研工作。

    (1)申请人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应是在工作实践中由本人独立完成的成果，表明作者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2)申请人同他人合作完成的论文、著作或发明、发现等，对其中确属本人独立完成的部分，可以由本人整理为学位论文提出申请，并附送该项工作主持人签署的书面意见和共同发表论文、著作的其他作者的证明材料，以及合作完成的论文、著作等。

    (3)论文用中文撰写，论文要有中文和外文摘要。

    (4)申请人必须到学位授予单位，在该单位指定的博士生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参加为期不少于三个月的与论文相关的科学研究工作。申请人应在学位授予单位的相应学科专业学位授权点报告其论文工作情况并接受质疑。

    2. 论文评阅。

    (1)论文评阅人：学位授予单位聘请不少于五名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为论文评阅人，其中学位授予单位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至少三名。论文评阅人应是责任心强，学风正派，在相应学科领域学术造诣较深，近年来在科学研究中有突出成绩的专家。申请人的导师、推荐人不能聘为论文评阅人。

    学位论文应在论文答辩日期三个月以前，由学位授予单位的有关管理部门送交论文评阅人。

    评阅人的姓名不得告知申请人，评阅意见应密封传递。

    (2)论文评阅：论文评阅人应根据学位论文要求对论文是否达到博士学位水平进行认真、细致的评阅，提出评阅意见及对论文的修改意见。

    3. 论文答辩。

    (1)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论文答辩委员会由不少于七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有四人是博士生导师、二人是学位授予单位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申请人的推荐人、导师不能聘为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论文答辩委员会的组成人选应先得到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认可。

    学位授予单位的有关管理部门，应在论文答辩日期一个月以前，将学位论文送交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

    (2)论文答辩：论文答辩委员会根据答辩的情况，就是否建议授予博士学位作出决议。决议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2/3以上同意，方为通过。决议经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签字后，报送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论文答辩应有详细记录。论文答辩应公开举行。

    (3)论文答辩未通过，本次申请无效。论文答辩未通过，但论文答辩委员会建议修改论文再重新答辩者，可在半年后至二年内重新答辩一次；答辩仍未通过或逾期未申请者，本次申请无效。

学位授予：
    申请人通过同等学力水平认定，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同意，报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作出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授予学位人员的姓名及其博士论文题目等应及时向社会或申请人所在单位公布，并经三个月的争议期后颁发学位证书。

申请人不得同时向两个及以上学位授予单位提出申请。

